




四、 复核情

本项目于2025年 2月 11 日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第

06评标室 (4F) 进行评审。 本招标项目的评标工作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

本招标项目的评标工作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招标人依照相关规定依法组

建评标委员会，本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由7名评委组成， 其中，广州市品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委派业主专家2名， 其余5名评委均从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 评

标委员会一致推选 评委组长并主持该项目评审工作，组员为

本招标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 具体评

标办法及标准见本招标项目招标文件 (含澄清文件)。 具体评标情况详见原《资格审查报

告》、《评标报告》。

况

1、 评标时间： 2025年 2月 20日 。

2、 评标地点：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第18评标室 (2F)

3、 评标委员会的组成： 本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由7名评委组成，其中，广州市品

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派业主专家2名， 其余5名评委均从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

随机抽取，人员如下：

评标委员会组长：

评标委员会成员：

4、 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具体评标办法及标准见本招标项目招标

文件 (含澄清文件) 。

5、 评审情况

(1) 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对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进行形式评审，各评

委独立评审， 最终结果按评标委员会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 经评审，4家投标单位均通

过形式评审并进入下一阶段的评标。 详见《形式评审记录表》、《形式评审汇总表》。

(2)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形式评审的投标文件进行资格评审，各评委独立评审，最终

结果按评标委员会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 经评审，生家投标单位均通过了资格评审。 详

见《资格审查情况报告》、《资格评审记录表》、《资格评审汇总表》 。

(3)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资格评审的投标文件进行响应性评审，各评委独立评审，最

终结果按评标委员会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经评审，4家投标单位均通过了响应性评审。

详见《响应性评审记录表》、《响应性评审汇总表》。

(4)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对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进行算术复核。




